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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「強積金的累算權益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金的對沖安排」

意見書 
 

強積金自 2000 年實施起計已經第 14 年了，但是強積金協助退休生活的功能，一

直備受懷疑，其中以強積金的累算權益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金的對沖安排，確實

損害了僱員的退休保障和權益。雖然特首梁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承諾「逐步降低強

積金戶口內，僱主累積供款權益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金及遣散費的比例」，然

而至今沒有任何下文，兩份施政報告對此更是隻字不提。在討論設立強積金時，

勞工界已一再表明對沖問題不僅損害了僱員的權益，更與保障退休生活的原意徹

底違背，惟是在話語權不足及本著從無到有、逐步改善的情況下，通過了強積金

條例。經過十多年的實踐，勞聯認為是到了應該檢討及改善的時候了，所以本會

敦促政府重視有關問題，確保本港僱員的退休生活能得到保障。 

 

強積金宗旨是保障退休生活 

強積金的成立背景，是自 90 年代開始，隨着香港整體人口不斷老化，未來的就

業人口須為更多退休人士承擔生活開支，因此要實行一個退休保障制度，以保障

市民退休後能獲得基本的退休福利。因而強積金制度規定，僱員不能自行在其強

積金戶口內提取強制性供款的累算權益，只能在年滿 65 歲時或在幾種特別情形

下才可領取，是故強積金用以保障退休生活的宗旨，在此彰彰明甚。而在實行強

積金之前，本港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享有退休保障，自強積金制度推行

後，現時約有 84%的總就業人口受惠於強積金的保障之下，亦顯示強積金制度涵

蓋了大部份就業人士。 

 

對沖機制破壞「保障退休生活」大原則 

不過，現行對沖機制正正違反「保障退休生活」的大原則。在對沖機制運作之下，

當僱主在解僱員工時，可以把僱主需要賠償給員工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，從強

積金中僱主所供的部分裡扣除。根據坊間一些調查，強積金計劃成立至去年中，

有約207億元被僱主對沖為遣散費及長期服務金，單在2008至 2012年 9月期間，

就有約 106 億元強積金用作對沖，比用作退休金多約 27 億元1。207 億的概念，

如果以 2013 年首三季的資料去粗略地量度，就大約是 2 個季度的供款總額，更

是 6個季度已支付權益總額！ 

 

試想一個僱員在其工作生涯中，每一次遣散或解僱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金都被對

沖的話，僱員整個強積金戶口都只能剩餘僱員供款的部分，對退休開支來說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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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杯水車薪，只會令僱員無力維持退休生活。此舉不僅在理念上與強積金作退休

保障的原意背道而馳，在行政上亦加重了政府在安老事務的財政壓力。 

 

市民對強積金保障退休生活功能存疑 

對沖機制是強積金條例的「魔鬼細節」，使僱主視強積金為一部提款機，只不過

被強制先行累積一筆儲蓄，然後在解僱員工時就提取現金並作對沖。另一方面，

時有調查反映，大部分市民不將強積金供款視作退休後生活的主要保障2，當強

積金的兩個主要群體都對「強積金」抱持懷疑或不合作態度的時候，正正反映現

時是重新檢視「強積金」成效的關鍵時候，如何改革強積金，以至開展另一種更

適合的退休保障制度，正是當前急務。 

 

被無良僱主利用以逃避責任及損害工人權益 

有從事交通運輸行業的工友反映，行內有無良僱主雖按法例為僱員開設強積金戶

口及為僱員供款，但同時扣減僱員工資的供款等額，即僱主的供款實情是來自僱

員本身的工資，但在解僱或遣散僱員時又用所謂“僱主部份的累算權益＂作長服

金或遣散費的對沖，這樣一來，這些無良僱主就公然地、依法地逃避了雙重責任：

為僱員支付強積金供款，與及支付長服金或遣散費！ 

基於以上幾點原因，勞聯有如下建議： 

建議一：推行全民退休保障制度 

強積金的累算權益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金對沖的安排，導致強積金保障僱員退休

生活的效能被大大削弱。加上現行強積金制度未有涵蓋到家庭主婦、65 歲以上

長者及其他非勞動人口，強積金作為香港市民退休保障的成效實在存疑。本會建

議政府盡快開展及引發設立全民退休保障制度的討論，並研究各種可行方案，締

造「老有所養」的社會。 

建議二：取消現行強積金的累算權益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金的對沖 

如前所述，強積金僱主供款部分變相成為支付僱員遣散費款項，與強積金保障退

休生活的原意違背。本會促請政府在全民退休保障制度實施之前，先行改革強積

金制度，降低強積金管理收費水平，以及取消（或逐步取消）強積金與長期服務

金及遣散費對沖機制，貫徹強積金保障僱員退休生活的理念。 
 

港九勞工社團聯會 

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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